
苗栗縣政府

165反詐騙宣導
•少年暑假揪團賺錢，誤被詐騙集團利用

•大安分局瓦解詐欺車手集團

•文山第二分局偵破假冒「檢察官」名義詐騙集團案

                                                  

 



    假冒檢警監管帳戶之詐騙手法近日仍層出不窮，詐騙集團為躲避警方

查緝，透過吸收少年擔任車手之方式，施行詐騙後取款，少年暑假期間流

連娛樂場所誤交損友，透過「介紹打工賺錢之機會」為餌，吸收成為詐騙

集團車手，人小鬼大終究為警方逮獲。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長安派出所於 15日上午，接獲被害人報案

指稱，因電話費未繳而將被限制出境，必須由法院監管帳戶後使能離境，

並由假冒法院之書記官要求將帳戶內之存款領出親自面交給監管人員，然

被害人發現有異，向警方報案，展開埋伏圍捕行動。

少年暑假揪團賺錢，誤被詐騙集團利用 

反詐騙案例介
紹 



    長安派出所員警於被害人指稱之交款地點，發現 1名少年手持偽造公

文，將與被害人進行取款，當場立即上前逮捕，少年發現警方後，隨即沿著

捷運站逃跑至附近學校內躲藏，員警在一番追逐後，順利逮捕並帶回偵訊。

    經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犯案少年由臺中前往臺北犯案，因於前日流

連網咖，遇到朋友要求還錢並提供賺錢機會，只要依照指示工作即可，當下

答應後即被詐騙集團所利用；詐騙集團除提供犯案手機、車資及假公文，並

隨時以電話指示少年向已被鎖定之指定特徵被害人收取監管款項，再將款項

交由其他指定人員即完成，此工作對於少年看似簡單，無意卻變成詐騙集團

收取贓款之犯罪行為。

    北投分局特別呼籲，電話中如謊稱檢警或法院要監管帳戶之要求，皆是

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請務必小心，或撥打 165 求證，以防止遭詐騙；另外

，暑假期間，打工機會眾多，少年在尋找賺取零用錢之工作時，務必注意工

作內容之正當性，以免成為犯罪。 

反詐騙案例介
紹 



    大安分局臥龍街派出所許姓員警於 102年 07 月 03日 14時執行巡邏盤檢勤

務，在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228 巷 44號民宅前，發現劉姓少年 (16 歲 )穿著西裝

手提黑色提包，於民宅騎樓徘徊行跡可疑，上前攔查盤問，當場在渠隨身黑色提

包內起獲偽造台北地方法院公文書一張，印信一個，印台一個等不法贓證物，渠

向警方坦承擔任詐騙集團車手，日前約定詐騙被害人邱○○ )在該址面交現金，

欲詐騙新台幣 150 萬元，然尚未向被害人取款即被警方查獲。

    大安分局張分局長即指示偵查隊與臥龍街派出所組成專案小組持續追查上游

集團犯嫌，發現劉姓少年加入的詐騙集團，以宋等 3人為首，利用暑假學生放假

時間，在網咖找尋未成年少年，以工作輕鬆賺大錢為誘因，吸收無知未成年少年

加入該集團，由黃姓少年為車手頭，指揮下手車手廖００等 3人，自 102年 6 月

迄今共行騙約 15次，得手前後 8 次，金額達新台幣 400 餘萬元。

大安分局瓦解詐欺車手集團 

反詐騙案例介
紹 



    經專案小組人員追查發現該集團平日均在桃園中壢、平鎮一帶活動，向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及拘票，於 7 月 18日逮捕黃姓少年、廖○○、古姓少年、廖

姓少年， 7 月 22日拘提楊○○、黃○○， 7 月 25 日逮捕宋○○到案，徹底瓦解該車

手集團，全案依詐欺、偽造公文書等罪嫌移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大安分

局正擴大偵辦中，並呼籲相關被害人前來分局指認。

    邇來詐騙集團常利用未成年少年無知好騙，僱用作為集團車手出面向被害民眾取

款，大安分局分局長特別呼籲家中有未成年人的家長，暑假期間請特別注意家中小孩

，勿遭詐騙集團利用成為詐騙車手而誤觸法網；另提醒民眾，凡假藉各大醫院、法官

、檢察官、警察來電：「你的身分證、健保卡被冒用並涉及洗錢、綁架、擄車勒贖、

欠電話費等，要凍結你的帳戶（財產）或交付保證金或監管你的銀行存款且不得對外

洩露，不從就羈（收）押你」，或子女涉及毒品案件、向錢莊借貸與人作保現被綁架

，全是詐騙案件，於接到陌生電話時即刻掛斷電話，請勿上當，並撥打 165或 110查

證。

反詐騙案例介
紹 



請民眾注意，法院法官、檢察署檢察官或警察機關辦案 6不

會原則：
1 、絕不會派員收取現金或要求匯款。

2、絕不會監管帳戶或存款，也沒有設立安全帳戶。

3、絕不會以傳真方式通知。

4、絕不會在電話中做筆錄。

5、絕不會在電話中表示要收押或管收你。

6、絕不會要求交付保管銀行存摺、印鑑、提款卡及密碼。 

反詐騙案例介
紹 



    文山第二分局萬盛派出所於 7 月 23日下午破獲一起假冒「警官、檢

察官」名義，以被害人涉及「洗錢防制法」詐騙手法，詐騙新臺幣 50 萬元

，當場逮捕張姓及王姓 2名取款車手及犯案用行動電話 1支、偽造法院文

書等贓證物，全案以詐欺罪移送法辦。

    7 月 23日，鄭姓被害人在住處接獲自稱為「中華電信員工」電話，告

知被害人積欠話費 4 萬 3,000 元，且說可能遭人盜辦門號，並將電話轉接

到警察機關，由郭姓警官告知：「妳在富邦銀行內湖地區有一帳戶成為洗

錢的帳戶，將在 23日 13時 30分凍結其名下所有的帳戶及財產」。 

文山第二分局偵破假冒「檢察官」
名義詐騙集團案 

反詐騙案例介
紹 



    接著電話轉給另一名自稱張檢察官，表示現在要幫她處理這件事，惟要

求先繳交新臺幣 50 萬元現金，並把現金交付給附近一位法院的承辦人陳○○

，被害人一時心急，即依指示前往溪州街福德宮與陳○○碰面，沿途看到萬

盛派出所張貼的反詐騙宣導單，開始懷疑遭到詐騙，立刻撥電話報警，萬盛

派出所員警立即趕到現場後，王姓嫌犯甫現身，見狀馬上拔腿就跑，仍遭員

警追捕到案。經詢王嫌其他同夥 1 名共犯之特徵後，該派出所立即派員前往

於羅斯福路五段 170 巷 41號前逮捕該名王姓共犯，全案將張、王 2嫌已依詐

欺罪嫌隨案解送臺北地檢署偵辦，並全力追查幕後共犯中。

    本案因萬盛派出所落實反詐騙宣導，致被害人於緊要關頭得以識破，因

而未遭到詐騙集團詐騙得手，該分局呼籲，檢調人員辦案，都必須請當事人

親自到法院、檢察署開庭說明，絕對不會以保管或監管名義要求民眾匯款或

交付金錢，民眾若接到此類電話，就是詐騙，務必「冷靜」、「查證」、「

報警」，並立即掛電話或告知親友報案配合警方逮捕嫌犯，以防止受騙被害

。 

反詐騙案例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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